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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

M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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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容移法規背景說明

二、作業規範修正內容及文件說明

三、常見問題

容積移轉要點及作業規範



M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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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容移法規背景說明



4

容移法規背景說明法規架構

新北市都市計畫
容積移轉案件
審查及勘查
收費標準

新北市政府
容積移轉折繳代金
及增額容積價金
審議委員會
設置要點

中 央 新 北

實施
辦法

許可
要點 新北市都市計畫

容積移轉許可審查要點

新北市政府受理
都市計畫容積移轉
案件申請作業規範

都市計畫容積
移轉實施辦法

新北市政府辦理
都市計畫容積移轉
申請移入容積量體

評定原則

評定
原則

都市
計畫法

作業
規範

設置
要點

收費
標準

第4條地方自治

依基地條件評上限⚫ 計算公式
⚫ 法定上限
⚫ 捐贈方式
⚫ …

基地條件、辦理方式

申請程序及文件 委員會



105.6.15訂定

109.2.7修正
109.12.30修正建立容移評定制度

設定接受基地要件
放寬都更、簡易都更限制

放寬危老、高氯離
子、放射性汙染之
建築限制 推動容移代金

100.3.16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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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規範

容移法規背景說明修正大事記

110.5.13修正

評定原則

105.6.1修正

106.1.26訂定
作業規範（新制）

委員會
設置要點
110.1.6訂定

110.4.6修訂
評定原則

1.容移代金項目
2.分數加計機制

110.7.15修正
委員會
設置要點

配合增額容積2.0

110.11.4修正

增額容積2.0土管

增
額
容
積
2.
0
許
可
要
點

FUTURE

109.10.7修正

許可要點

評定原則

新訂環境價金

110.12.30修正
許可要點

需地機關已無需求之
解編公保地不得容移

111.12.30修正
許可要點

111.10.26修正
評定原則

1.都更二箭適用原則
2.非五項需全持分或已開闢
3.非五項上限20%
4.需地機關自訂受贈條件

112.7.13修正
作業規範



都市更新案件辦理容積移轉法令適用原則

屬容移修法前之舊案，因須申請建照後方能申請容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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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非五項公設不得超過基準容積20%規定

容移許可要點第8點：

申請送出基地…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二) 申請送出基地除公園、兒童遊樂場、
綠地、體育場及廣場等五項開放性公共
設施用地外，應取得該送出基地地號全
部私有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容積移轉之同
意，但已開闢者不在此限。

(五) 申請送出基地非五項開放性公共設
施保留地者，其可容積移轉總量不得大
於接受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二十。

第1項第2款及第5款規定，自中華民國
113年1月1日起施行。

（一） 接受基地：以都更報核日作為是否須評點之法令適用。

（二） 送出基地：容移掛件申請日，變更時依申請變更掛件時當時法令為準。

（三） 評定原則：容移掛件申請日。

一般案件辦理適用原則



都市更新案件辦理容積移轉法令適用原則

屬容移修法前之舊案，因須申請建照後方能申請容移

113年1月1日後新增或變更送出基地，非五項公設仍須全持分或已開闢
7

113年1月1日前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

提出容積移轉書面要件審查申請

免適用非五項公設不得超過基容20%，
送出基地之公告現值以實際容積移轉申請當期計算

106年7月1日前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且尚於程序中

有關非五項公設不得超過基準容積20%規定

容移許可要點第8點：

申請送出基地…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二) 申請送出基地除公園、兒童遊樂場、
綠地、體育場及廣場等五項開放性公共
設施用地外，應取得該送出基地地號全
部私有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容積移轉之同
意，但已開闢者不在此限。

(五) 申請送出基地非五項開放性公共設
施保留地者，其可容積移轉總量不得大
於接受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二十。

第1項第2款及第5款規定，自中華民國
113年1月1日起施行。

★112年7月12日召開研商說明會議，參考建開公會等建議
研擬都更案件執行方案，並於112年8月8日公告。

（須同時掛件申請建照才可容移）

. .



A

109年1月都更事業計畫報核

112年10月提出容移申請：
捐贈送出基地2筆道路用地

又於113年1月申請：
變更送出基地新增38筆道路用地

都市更新案件辦理容積移轉法令適用原則 案例說明-都市更新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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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2月都更事業計畫報核

113年3月提出容積移轉申請：
捐贈送出基地40筆道路用地

評定原則：適用112年容移申請當期版本

送出基地：因113年1月1日前都更報核、提出容移申請

112年申請2筆道路用地+113年1月新增38筆道路用地

得不受非五項公設20%之限制

新增之38筆道路用地仍應取得全部私有所有權人辦理容移之

同意，但已開闢者不在此限

評定原則：適用113年容移申請當期版本

送出基地：因113年1月1日後都更報核、提出容移申請

申請之40筆道路用地須檢討非五項公設不得超過20%之規定

應取得全部私有所有權人辦理容移之同意，但已開闢者不在

此限

1.接受基地：報核日為106年7月1日後，故須適用評定原則。

1EX

2EX



A

112年10月提出容移申請：
捐贈送出基地20筆道路用地

又於113年1月申請：
變更送出基地新增10筆道路用地

都市更新案件辦理容積移轉法令適用原則 案例說明-一般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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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定原則：適用112年容移申請當期版本

送出基地：

112年申請20筆道路用地得不受非五項公設20%之限制

113年申請10筆道路用地則須併同112年之20筆道路用地

檢討非五項公設不得超過20%之規定

新增之10筆道路用地仍應取得全部私有所有權人辦理容移之

同意，但已開闢者不在此限

3EX



危險及老舊建物申請容移免評點辦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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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老範圍與建築基地相同，無合併鄰地

合併鄰地大於1,000m2或危老基地面積，

危老實際獎勵範圍小於建築基地

左列2種樣態皆以建築基地面積計算容移上限

基地面積×基準容積率×(50%-危老獎勵值)

容移額度計算式：

危老基地

圖例

實際取得獎勵範圍

容移計算範圍（建築基地）
※倘屬適用新北市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要點第6點之接受基地，亦依以上原則辦理，
惟可移入容積仍不得超過該接受基地基準容積之15%

危老條例第6條第5項：

合併鄰接之建築物基地或土
地…面積不得超過第3條第1
項之建築物基地面積，且最
高以1,000平方公尺為限。

1EX

2EX
1500 × 200%    ×(50%-39%)
（假設基準容積率為200%）

→ 即容移額度為11%

1500 × 200%    × 11%

容移+容獎≦50%
112年8月25日公告

容移要點第5點：

接受基地申請可移入之總量應依容積量體評定機制檢討計算。
放射性、危老、高氯離子及防災等地區，得不適用評定原則，
惟各項獎勵面積及容積移轉之總和不得超過基準容積百分之五十。



or

城鄉局首頁

熱門服務

各項文件下載

類別： 公展中書圖

送出基地涉及都市計畫變更查詢方式說明

都委會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都委會大會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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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局首頁

熱門服務

各項文件下載

類別： 公展中書圖

送出基地涉及都市計畫變更查詢方式說明

都委會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都委會大會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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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 變更內容明細表

EX

變
更
內
容
示
意
圖



二、作業規範修正內容

及文件說明

M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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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三、前點第一項案件之申請人依新北市都市計畫容積移轉案件審查及勘查收費標準完成繳納相關規費後，

始得掛件及辦理書面審查。書面審查辦理流程如下：

(一)…(略)

(二)依本要點第七點辦理者：

1、由申請人繳納三家專業估價者 及 公會協檢之估價費用後，申請由本府城鄉發

展局委託估價者估價，其申請書表及相關文件資料依附表二規定。

2、由本府依本要點第七點辦理估價，並於核定容積移轉折繳代金（以下簡稱容移代金）金額後，通

知申請人繳款。

3、申請人得於申請估價時依附表二規定檢具申請書表，申請預繳容移代金，並於本府通知預繳金額

後繳納容移代金。找補作業應於本府通知容移代金繳款之日起六十日曆天內完成。

4、申請人繳納容移代金或預繳金額並經本府確認後，始核發容積移轉許可函。

前項第二款第一目所指估價費用數額，由本府公告之。

新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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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依本府容積量體評定機制檢討計算接受基地可移入之容積總量者，應於書面要件審查流程時

按其情形提本府行政小組或本府委託之專業單位 進行評定審查通過；變更時，亦同。

本府委託之專業單位辦理容積量體評定審查時，得向申請人酌收服務費用，其費用數額由本

府委託之專業單位公告之。

前項經本府委託之專業單位完成容積量體評定審查通過之申請案件，依新北市都市計畫容積

移轉案件審查及勘查收費標準，應比照簡易案件繳納相關行政規費。

修正規定

容
積

15



申請文件法規架構作業文件說明

新北市政府受理都市計畫容積移轉案件申請作業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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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容移量體
評定原則

基本文件評點文件

接受基地文件

送出基地文件

折繳代金文件

其他文件

附表一

60 days書面要件審查

一階

基本文件

送出基地文件

折繳代金文件

其他文件

附表二

60 days許可要件審查

二階

基本文件

送出基地文件

折繳代金文件

附表三

許可審查

更新

容
積

112.07.12
所有文件全面更新



書面要件文件作業文件說明

1-1 審查申請書

1-2 審查表

1-5 委託書

1-6 移入容積評定審查表

1-7移入容積評定表

1-3-1 同意書

辦理折繳代金

1-4 同意書

送出基地權利關係人

一階
文件
（附表一）

書面要件

1-3 同意書

送出基地所有權人

開闢8m函文證明

地形圖影本

建築線指示圖
or

or

17



1-1 審查申請書(1)
作業文件說明

上午 11:00 12月14日 週二
80%

附表一附件一.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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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估價費用。

1.僅捐地者免填。
2.非加計分數，只能填寫整數。
3.第(7)項，填捐地分數。
4.第(8)項，填捐地分數佔總分

比例。

1.代金申請者填。
2.非加計分數，只能填寫整數。
3.第(3)項，填實際所需量體代

金分數。
4.第(4)項，填代金分數佔總分

比例。

申請代金估價，同意繳交
公會協檢費用10萬元

填量體上限&上限分數。

填評點分數。

無申請代金免填



1-1 審查申請書(2)
代金案例1

上午 11:00 12月14日 週二
80%

附表一附件一.PDF

作業文件說明

1.代金申請者填。
2.非加計分數，只能填寫整數。
3.第(3)項，填實際所需量體代

金分數。
4.第(4)項，填代金分數佔總分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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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審查申請書(3)
代金案例2

上午 11:00 12月14日 週二
80%

附表一附件一.PDF

作業文件說明

1.代金申請者填。
2.非加計分數，只能填寫整數。
3.第(3)項，填實際所需量體代
金分數。

4.第(4)項，填代金分數佔總分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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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審查申請書(4)
雙軌案例

上午 11:00 12月14日 週二
80%

附表一附件一.PDF

作業文件說明

捐地分數：16%

分數占比：16%/(16%+24%)
=40%

代金分數：24%

分數占比：24%/(16%+24%)
=60%

捐地部分

代金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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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審查申請書(5)
作業文件說明

上午 11:00 12月14日 週二 80%

附表一附件一.PDF

A
B

一般案件（評點案件）

簡易案件

免評案件

僅申請道路基本分

免依許可要點第５條
第１項辦理。

一般樣態

容移小教室

一般須評點案件者填

1.簡易案件或免評點者填
2.依案件特性勾選。
3.第ｃ項， 填「已申請獎勵」
分數； 填「50- 」分數

A
B A

22

簡易都更

放射性汙染建築

危老建築

海砂屋

防災都更

都市更新



1-1 審查申請書(6)
免評點危老案例

上午 11:00 12月14日 週二 80%

附表一附件一.PDF

作業文件說明

容移小教室

危老案件申請容移並符合
免評點者，其分數直接由
50分回扣。

21.5%+28.5%=50%

僅捐地者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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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審查表
作業文件說明

上午 11:00 12月14日 週二
80%

附表一附件二.PDF

容移小教室

容移案免增額容積條件：
1.非位於增額容積適用範圍
2.面積未達2000㎡
3.面寬未足20m
4.面前路寬未足8m
5.策略性更新地區
6.緩衝期前完成一階
（一階109.2.29前、二階

109.7.31前）

24

一、判定是否為增額容積範圍。
二、範圍內至少增容20%才可容移。

僅申請土管容移者要填。

4.（6）送出基地無涉及都
市計畫變更程序且符合需地
機關公告受贈條件切結書

6.（3）新北市政府委託專
業單位容積量體完成評定函

都市更新案件 依道路寬度及容移基準分
填列。



1-3、1-4
同意書

作業文件說明
上午 11:00 12月14日 週二 80%

附表一附件四.PDF

上午 11:00 12月14日 週二 80%

附表一附件三.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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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移小教室

送出基地權利關係人同
意書僅於尚未排除他項
權利，但已取得他項權
利人同意時使用。

1.道路用地填全持分或已開闢。
2.非道路用地填免判定。
3.部分地區依土管而定 新增土地使用分區

送出基地非屬五項
開放性公設用地者

新增土地使用分區

送出基地非屬五項
開放性公設用地者



是否全持分
或已開闢

上午 11:00 12月14日 週二
80%

附表一附件七.PDF

作業文件說明

容移小教室

下列都市計畫區域，除公、兒、
綠、體、廣外，公保地捐贈皆
須全持分或已開闢：
1.板橋
2.土城

3.中和
4.淡水（竹圍）

淡水（竹圍）

淡水新市鎮

淡水

容移小教室

土城
中和

板橋
板橋

（浮洲）

土城
（頂埔）

土城暫緩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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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1許可審查要點修正上路
✓ 非五項需全持分或已開闢
✓ 非五項上限20%

土城暫緩區：
1.公、兒、綠、體、廣優先。
2.其他用地不超過基準容積20%。
3.代金部分不受上述限制。



1-7評定表(1)
作業文件說明

上午 11:00 12月14日 週二
80%

附表一附件七.PDF

• C不得大於B×1/3
• 請以A3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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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容積基準量

B.內部分數

C.外部分數

新增一萬平方公尺以上

新增綠色交通
提供公共自行車或公車候車亭



作業文件說明
上午 11:00 12月14日 週二

80%

附表一附件七.PDF1-7評定表(2)

1.全代金者勾選。
2.於右側欄位任何一格填寫10分。

1.送出基地相關分數。
2.全代金者免填。 1.超過上限者寫上限分數。

2.一條件勾選，為複選。

填分數，非打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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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 甲１ 甲２

完
整
性

乙１ ０ １

乙２ ０ １

乙 3 １ １



許可要件文件作業文件說明

2-1 審查申請書

2-2 審查表

2-4 切結書

2-5 現地勘查表

2-6 會勘委託書

2-3 計算表

2-3-1 估價說明書

二階
文件
（附表二）

許可要件

2-3-2 繳款證明書

29



2-1 審查申請書(1)
作業文件說明

上午 11:00 12月14日 週二
80%

附表二附件一.PDF

填實際移入量。

申請預繳者勾選。

1.僅捐地者免填。
2.非加計分數，只能填寫整數。
3.第(8)項，填捐地分數。
4.第(9)項，填捐地分數佔總分比例。

1.僅捐地者免填。
2.非加計分數，只能填寫整數。
3.第(4)項，填實際所需量體代金分數。
4.第(5)項，填代金分數佔總分比例。

30

填估價費用。

無申請代金免填

新增都市更新案件



２-3計算表
作業文件說明

上午 11:00 12月14日 週二 80%

附表一附件四.PDF

上午 11:00 12月14日 週二 80%

附表二附件三.PDF

31

容移小教室

容移相關數值計算之原則
1.計算面積：

無條件捨去至小數點以下
第２位。

2.計算金額：
四捨五入到整數位。



2-3-1 
估價說明書(1)

作業文件說明
上午 11:00 12月14日 週二

80%

附表二附件三之一.PDF

允建容積率≧實設容積率

獎勵部分總獎勵面積

容移部分總移入面積
32

獎勵部分總獎勵面積

新增增額容積



2-3-1 
估價說明書(２)

上午 11:00 12月14日 週二
80%

附表二附件三之一.PDF

1.總樓地板面積
2.左列各項之總和請確實填寫停車空間、車道

容移小教室

1.估價時需要區分車道：
車道=地下層-停車空間-大公

2.建照計法、產權計法分別填
列。

3.圖面標示專有、共有（大公、
小公、車公）

作業文件說明

33



2-3-1 
估價說明書(３)

上午 11:00 12月14日 週二
80%

附表二附件三之一.PDF

容移小教室

4項使用總樓地板面積：
於容移核准後，建照科將於
請領建照前將依核准函所列
各項使用樓地板面積檢核，
超過容許範圍者須重新估價
並經再核准後方可領照。

作業文件說明

應於備註處標示4項使用總樓
地板面積：
1.住宅（H）
2.商業（B、D、F、G）
3.其他（A、E、C、 I）
4.停車及其附屬（非Ｇ上列使
用之地下室空間）

建築師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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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估價說明書(4)

上午 11:00 12月14日 週二
80%

附表二附件三之一.PDF

作業文件說明

35
建築師簽章。

1.請出標示圖例
2.標明車公、大公、停車公
間。



2-3-1 
估價說明書(５)

上午 11:00 12月14日 週二
80%

附表二附件三之一.PDF

作業文件說明

36

1.請出標示圖例
2.標明小公、大公、停車公
間。

建築師簽章。



2-3-2 
繳款證明書

上午 11:00 12月14日 週二
80%

附表二附件三之二.PDF

容移小教室

繳款人與申請人不須一樣，
但繳款人必須在本附件用印。

作業文件說明

填寫繳款人與匯出帳號之
資訊，以利開立收據。

1

繳款人戶名、匯出金額、
匯出日期皆須清楚。

申請人及繳款人用印，
並蓋「與正本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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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文件作業文件說明

3-1許可申請書

建築計畫

二階
許可
文件
（附表三）

3-2 繳款證明書

容移小教室

一、建築計畫製作方法：
方法一、依本府所附附件檢附，

蓋「與正本相符」。
方法二、重新製作，內容與用印

方式須與本府附件相同，至
少１份正本。

二、原則５份（仍依公文為主）。
38



三、常見問題

MRT

39



建照和容移？

申請容移 估價或會勘

一階 二階
二階
許可

繳錢或捐地
並許可

領照掛照 掛照 掛照 掛照

It’s up to you

皆可!

容移小教室

一、申請容移無涉建照。
二、建照領照前須核定相關

獎勵及容移。

40

容移代金常見問題



都更案辦理代金估價建議時點?

41

容移代金常見問題

一階核准 辦理估價 都更聽證會

事業計畫核定後

估價完成日

估價作業60天

繳交代金

都更核准

估價基準日

聽證會前90天

都更大會

建議申請人於都更聽證會前90天申請二階估價
程序，預計於聽證會前完成估價，並俟都更案
審竣後，完成繳交代金並取得容移許可。

60天內



常見問題

容移可預審嗎？

都市更新案件

廢除現有巷道

１
都市計畫變更

２
住 特專

公有３
承購公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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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聆聽

簡報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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